
中兴镇镇级工程项目管理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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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型工程

1万以下    
（不含1万）

√ √ √ √

1-5万      
（不含5万）

√ √ √ √ √ √ 微小型验收报告

小型工程

5-50万          
（不含50万）

①（其中20-50
万上党委会）

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
50-100万     
（不含100万）

①②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
大型工程
100万-400万
（不含400万）

①②

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
政府平台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
备注：1、对涉及公共安全、重大活动、文明创建问题整改等急需修建的小型建设工程项目，可经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后，择优选择施工单位先行进行施工，最后
根据实际工程量经审价后拨付工程款，并及时补办相关手续。2、小型建设工程项目中属设备、货物和服务等属于政府采购的项目，一律纳入政府采购程序。3、在施
工过程中，因客观原因需要变更工程设计内容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向领导小组提出申请，经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实施。项目内容变更，原则上资金总额不变。如确需增
加项目工程量的，需提请领导小组审阅同意后，由建设方、施工方和监理共同签证确认并报请党政班子会议讨论通过后实施，并按照《上海市崇明区政府投资项目管
理办法》第四章等要求执行。未按上述规定进行审批，擅自变更设计、增加工程量的，在工程结算时，增加部分的工程款不予认定。4、超大型、400万以上(含
400万)项目需公开招投标。5、服务类、货物类项目有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，没有明确规定的参照执行。


